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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飼主負責任飼養理念 結合現有服務增設培訓課程 

為保障動物權益及清晰飼主的責任與義務，《動物保護法》對飼主的義務及動物於

公共衛生的影響作出相應規範，並根據《公共地方總規章》對飼主不即時清理寵物排泄

物作出處罰。近年，市政署亦透過定期舉辦“犬貓領養講座”、“毛孩預備班—流動資

訊站”等，宣傳負責任飼養的理念，配合有關部門對街道的持續巡查，環境衛生狀況得

到顯著改善。 

 

然而，近日發現有部份飼主對犬隻的便溺物處理仍略欠妥當，未有正確處理導致對

環境衛生造成二次影響，反映飼主對自身責任和義務的履行仍有待提升，同時對寵物的

社交化訓練、醫療護理等方面的知識仍有待加強。 

 

為改善上述有關問題，本人有以下建議： 

一、 結合市政署現有的領養講座及服務，建議有關部門可提供面向飼主的培訓

課程，呼籲飼主完成相關課程，加強飼主對其義務及責任的認識。 

二、 建議署方在具條件的場地設置寵物職業培訓學校，按培訓類別及難易程度

作區分收費，由專業人士對飼主及寵物提供專門協助，實現對寵物的行為引導

及加強飼主負責任飼養的意識，建議對難易程度較低、時間較短的課程費用作

適當補貼，而課程收入可用於營造寵物友善環境，便利飼主的互動交流。 

三、 整合現時市民對寵物便溺投訴數據及相關巡查資料，加強巡查相關黑點的

街道衛生情況，並即時對飼主進行勸喻及教育，共同營造整潔的環境。 


